
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
信息保密制度(2021年)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评级作业流程中信息的有效使用和规范管

理，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文件依据《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

评级规范 第 1 部分：信用评级主体规范》第 5.3.4 条制定。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员工。公司及公司所有员工

均应对受评对象的商业秘密、涉及人员的隐私和协定的不可公开

信息保密。

第二章 保密对象

第四条 公司或公司员工在开展信贷评级业务活动中获取的

国家秘密、关于项目或与项目有关的、关于客户或与客户业务相

关的不被公众领域所知的信息、资料、文件，或客户声明必须保

密的信息、资料、文件，不论是纸面形式、磁记录形式、光学记

录形式、电子记录形式还是其它记录形式都属于保密对象。

第三章 保密措施

第五条 公司保密工作，实行既确保秘密又便利工作的方针。

对保守、保护公司秘密以及改进保密技术、措施等方面成绩显著

的部门或员工实行奖励。



（一）属于前述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它物品的制作、收发、

传递、使用、复制、摘抄、保存和销毁，由专门人员按授权权限

执行。

（二）对于保密文件、资料和其它物品，必须采取以下保密

措施：

1.非经领导批准，不得复制和摘抄；

2.收发、传递和外出携带，由指定人员担任，并采取必要的

安全措施；

（三）属于前述秘密的信息、文件、资料的使用、保存、销

毁，由公司指定专人负责执行，并采用相应的保密措施。

（四）在对外交往与合作中需要提供前述秘密事项的，应当

事先经领导批准、根据与客户签订的保密协议进行提供。

（五）涉及前述秘密的会议和其它活动，举办部门或人员应

采取下列保密措施：

1.选择具备保密条件的会议场所；

2.根据工作需要，限定参加会议人员的范围，对参加涉及前

述秘密事项会议的人员予以指定；

3.依照保密规定使用会议设备和管理会议文件；

4.确定会议内容是否传达及传达范围。

（六）不准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泄露前述秘密，不准在公共



场所谈论前述秘密，不准通过其它方式传递前述秘密。

（七）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前述秘密已经泄露或者可能泄露

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报告公司领导；公司领导接到

报告，应立即作出处理。

（八）涉及前述秘密的合作、代理、交易合同或其它协议，

均需设置“保密条款”，对合同对方增设保密义务。 违反保密义

务的，应当承担明确的违约责任。

（九）公司与接触前述秘密的员工签订《保密协议》，《保密

协议》以书面形式签订。

（十）在保密合同有效期限内，员工应履行下列义务：

1.严格遵守公司客户保密制度，防止泄漏前述秘密；

2.不得向他人泄漏前述秘密；

3.非经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利用前述秘密进行研究和开发；

4.对有证据表明侵犯前述秘密，给公司或客户造成损失的，

公司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第四章 处罚措施

第六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给予警告：

（一）泄露前述秘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经济损失的；

（二）违反本制度规定的保密规定的；

（三）已泄露前述秘密但采取补救措施的。

第七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辞退并酌情赔偿经济损

失：



（一）故意或过失泄露前述秘密，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经济

损失的；

（二）违反本保密制度规定，为他人窃取、刺探、收买或违

章提供前述秘密的；

（三）利用职权强制他人违反保密规定的。

第八条 本制度规定的泄密是指：使前述秘密被不应知悉者

知悉的，或使前述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而不能证明未被

不应知悉者知悉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制度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本制度由福建中诚信负责解释及修订。

第十一条 本制度文件生效期间，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发生

变化，与本制度文件冲突的，应依照监管规定执行。在满足监管

要求的前提下，本制度文件与信用评级委托协议不一致的，应依

照信用评级委托协议执行。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